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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是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凡培养计划中规定的课程均须考核。

第一章  考核方式

第一条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考核，一般采用结构分制，平时考核和期末考试各50%。

第二条  考核方式由任课教师提议并经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核准确定。课程考试一般采取开卷形式，也可采用闭卷或论文等形式。

第二章 考试命题

第三条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期末考试的命题应以教学大纲为依据。任课教师应出同等要求的A、B两套试题。一套用于期末考试，一套备用或作补考用（由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随机抽取），试题量一般以3小时为限。

第四条 考试命题必须是电子文档。

第五条 为确保考试的严肃性，命题教师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试题内容，考前不出复习提纲，不划复习范围，不作暗示，有关教师和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有关人员要做好试题的保密工作。

第三章  考试组织

第六条  任课教师必须在课程考试前两周将A、B两套试题送交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

第七条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期末考试的时间、地点由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统一安排，于考试前一周公布。

第八条  班主任必须严格审查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参加期末考试的资格，凡缺课时数达到该课程课时数1／3以上者，不得参加该门课程的期末考试。

第九条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不参加期末考试的，或在规定时间内不交考试论文的，作旷考处理，成绩按“0”分登记。如确因病因事不能参加考试者，应在考试前及时用书面形式提出缓考申请。

第四章  课程考核及管理办法

第十条 课程考试的成绩评分，统一采用百分制。

第十一条 任课教师应按评分标准实事求是地评定成绩，须在考试结束一周内将考试成绩填入成绩登记表并签名后连同考试答卷一起交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

第十二条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在收到任课教师送交的成绩登记表后，应及时录入研究生成绩总表。

第五章  补 考

第十三条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考试不及格，由本人提出申请“补考”或“重修”，一般只允许“补考”一次或“重修”两次。

第十四条 凡一学期有两门以上必修课程和核心课程（含两门）不及格或有一门必修课程补考不及格者，不再予以补考，作重修处理。

第十五条 补考和重修后的成绩以实际成绩计分。

第十六条 凡须补考的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在一个月之内补考完毕，逾期不再安排补考。

凡因特殊原因不能在上述规定时间内参加补考者，经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同意，可参加下一年级该门课程的考试。


